附件
项目采购需求
一、比选项目内容
本项目共1个包件，采购放射科装饰改造设计服务项目，总预算金额1.5万元。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项）
	预算金额（万元）

	1
	放射科装饰改造设计服务
	1
	1.5


2、 技术要求
（一）服务范围：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区放射科工作区局部区域，工程预算预估为不超过70万元。注：改造面积约480平方米。
主要改造区域为生活区、拆除破旧吊顶、重做墙面，合并报告室区域、改造原胃肠检查室、拆除原废弃中央空调管道，整体改造不影响原有消防布局、设施。
（二）服务标准：针对现有场地使用年限较久的情况，结合科室工作区安排及提升南区放射科服务品质及接待能力，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业务开展。
（三）技术要求
1.按采购人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出具南区放射科装饰改造设计内容相关的建筑施工图、装修装饰部分图纸、电气图纸、室内外灯光（照明及效果）图纸，以及各类图纸相关的设计说明、系统图、门窗表、布置图、大样图和节点图。图纸说明须注明材料材质、规格、型号、国家执行标准、环保标准、防火等级等内容。
2.提供本项目的服务方案、计费方式、价格清单（均为含税价）。
3.至少提供一名设计负责人负责对接相关设计工作及现场沟通工作（可为同一人），设计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间每周至少到现场1次，每日均需在采购人设置的工作时间内配合线上沟通工作。
4.供应商完成对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区放射科装饰改造工程的前期设计及全过程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报价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方案设计费、补充或修改设计费、出图审图、全过程技术指导服务费、保险、税费、利润、风险等全部费用。 
5.采购人不统一安排现场踏勘，供应商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到场踏勘。
（四）安全要求
1.供应商在作业期间应严格遵守医院的管理制度，工作人员着装规范，根据医院安排时间进行施工作业。因服务不到位引起的投诉或舆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合同履行期间，如进行危险作业，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并由另一名工作人员进行辅助，如因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所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行政处罚等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负责，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赔偿。
3、 商务要求
（一）项目履约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30日内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装饰改造设计服务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二）服务地点：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预算金额：1.5万元，报价超过采购预算，其比选申请文件按无效处理。
（四）付款方式：在项目竣工且验收合格10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应等额正式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请款申请，达到付款条件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费用。
[bookmark: _GoBack]（五）验收要求：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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